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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，家庭成員間發生身體、精神或

經濟上的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，

都稱為家庭暴力。 

 

 

 

家庭成員包含下列各員 

1.配偶或前配偶 

2.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，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。 

3.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。 

4.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。 

 

★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，如男女朋友或同性伴侶，   

  也可尋求協助。 

 

 

 

一、什麼是家庭暴力？ 

 

二、家庭成員有哪些？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急診就醫流程 

 



 

 

家，是提供安全和溫暖的港口，當家已成為二次傷害

場所時，記得有 24小時為您服務的保護專線「113」

或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尋求幫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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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論 

 

五、參考資料 

 


